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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1月 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民主路 2号平安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20,513,9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397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树启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5人，出席 15人，所有在任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9人，出席 9人，所有在任监事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许尽峰先生出席了会议。 公司副总经理岳殿召先生、张天良先生、韩群亮先生列席

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24,311 99.8894 132,900 0.1106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潘树启 1,117,605,426 99.7404 是

2.02 张建国 1,119,506,398 99.9100 是

2.03 涂兴子 1,119,506,378 99.9100 是

2.04 李延河 1,119,506,378 99.9100 是

2.05 李庆明 1,119,506,378 99.9100 是

2.06 王新义 1,119,506,378 99.9100 是

2.07 陈金伟 1,119,506,378 99.9100 是

2.08 许尽峰 1,119,506,378 99.9100 是

2.09 张后军 1,119,506,378 99.9100 是

2.10 陈缨 1,119,956,732 99.9502 是

2.11 高永华 1,120,089,732 99.9621 是

2.12 姜涟 1,120,089,732 99.9621 是

2.13 陈岱松 1,119,956,732 99.9502 是

2.14 周阳敏 1,120,089,732 99.9621 是

2、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张金常 1,120,090,452 99.9622 是

3.02 刘宏伟 1,119,512,055 99.9105 是

3.03 王少峰 1,119,512,055 99.9105 是

3.04 冯忠斌 1,119,512,055 99.9105 是

3.05 杨志强 1,120,090,432 99.9622 是

3.06 曾昭林 1,120,090,452 99.9622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120,124,31
1 99.8894 132,900 0.1106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刘天意、季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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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6 日
在平安大厦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李延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
会议应表决董事 15 人，实际表决董事 15 人。 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李延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选举张建国先生、涂兴子先生、李延河先生、李庆明先生、

王新义先生、陈金伟先生、许尽峰先生、张后军先生、姜涟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李延河先生为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选举陈缨女士、陈岱松先生、张后军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陈缨女士为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选举高永华先生、李延河先生、周阳敏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高永华先
生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选举姜涟先生、陈岱松先生、周阳敏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
姜涟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王新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四、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许尽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五、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焦振营先生、岳殿召先生、张天良先生、韩群亮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张后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六、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赵西铭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附件：公司聘任管理人员简历
1.王新义先生：1964年 4月出生，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副总工程师、

安监局常务副局长，河南省许平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本公司煤炭开采利用研究院院长。 现
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总经理助理，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焦振营先生：1972年 7月出生，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香山矿公司董事长、经理、党委副书
记，平煤股份一矿矿长、党委副书记。 现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副总工程师，本公司副总经理、生产处处
长。

3.岳殿召先生：1965 年 11 月出生，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安全监
察局副局长、本公司一矿矿长、党委副书记。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4.许尽峰先生：1969 年 9 月出生，高级经济师，曾任本公司计财处副处长（处级）。 现任本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证券综合处处长、政工处处长。

5.张天良先生：1963 年 12 月出生，大学学历，经济师，曾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化有限公司总经
理，焦化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焦化贸易分公司经理。 现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化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平煤股份运销公司经理、副书记，平港贸易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总经理。

6.韩群亮先生：1973年 10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平煤集团平煤股份十一矿副矿长、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安监局危化处处长，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京宝焦化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朝川焦化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化事业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焦化管理处处长，河南平煤神马汝丰炭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7.张后军先生：1972年 7月出生，正高级会计师，曾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资产部副部长，现任
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计财处处长。

8.赵西铭先生：1982年 8月出生，本科，高级经济师。 曾任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部长。
现任本公司证券综合处副处长、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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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6 日
在平安大厦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经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监事张金常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应表决监事 9人，实际表决监事 9人。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
与会监事审议，本次监事会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选举张金常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主席。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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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仲裁暨收到《裁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资源”）收到重庆仲裁委员会下发

的《裁决书》（（2022）渝仲字第 1412号），就本案作出终局裁决，驳回申请人西部资源的仲裁请求。 本案
仲裁费 2,234,161元，由申请人西部资源承担。

● 2022年 10月 29日，公司披露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2022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6.88 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99.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84.2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注册
会计师审计。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财务状况持续弱化，存在退市风险。
近日， 公司收到重庆仲裁委员会就公司申请的原控股子公司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通客车”）行政处罚事项作出的终局裁决。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1、2013年 12月 11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恒康”，作为

甲方）与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投集团”，作为乙方）以及广州市宏佳伟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佳伟业”）在重庆签署了“排他性”《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并购重组框
架协议》。 框架协议约定：（1）重组交易完成后，“甲方应持有恒通客车 66%股权，乙方应持有恒通客车
34%的股权”。（2）“甲方承诺愿意同时进行关于恒通电动股权收购事宜， 乙方将给予积极协助”。（3）

“甲乙双方在此承诺，同意同步积极推进甲方参与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重庆市交通融
资租赁担保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项目， 以全新的营销、 金融租赁模式在国内外市场推广恒通新能源汽
车。 ”（4）“本框架协议签订后，并购重组相关方组成联合工作小组，推进重组方案的设计以及审计评估
等工作，加快并购重组进程”。

2014年 5月 20日，公司签署了关于恒通客车 59%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重庆市交通设备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租赁”）57.5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2、 2014年 11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不予核准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决定》，由于公司存在“交融租赁原股东未比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规定出具业绩承诺”等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

3、 公司原控股股东四川恒康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特向公司作出承诺：“若在上述股权转让完成
后的前五个会计年度内， 交通租赁每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低于人民币 3.5 亿元（不含人民币 3.5 亿
元），西部资源需按照约定向交通租赁原股东补偿根据前述可分配利润按其持股比例计算的所得差额
时，上述款项将由四川恒康承担，并向西部资源先行支付，再由西部资源支付给交通租赁原股东，从而
确保西部资源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失。 ”

经公司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完成了上述收购。 至 2014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恒通客车 66%股权、重庆恒通电动客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电
动”）66%股权、交通租赁 57.55%股权，开投集团持有恒通客车 34%股权、恒通电动 34%股权、交通租赁
39.95%股权；至 2015年 6月 11日，公司持有交通租赁 58.4%股权、开投集团持有其 39.95%股权。公司
通过对恒通客车、恒通电动和交通租赁股权的收购，构建了新能源汽车开发制造、销售、融资租赁一体
化的产业布局和新能源汽车板块完整产业链。

4、 在 2014年 5 月 20 日公司与开投集团签署生效的关于交通租赁 57.5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
议》条款中，公司按照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条件承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前五个会计年度内，
保证交通租赁每年实现不低于人民币 3.5亿元的可分配净利润。 但是，交通租赁经审计的三年一期财
务报表显示， 本次收购前交通租赁未曾出现年度净利润超过 1 亿元的情形：2011 年其全年净利润为
2,863.11万元、2012 年其全年净利润为 5,875.15 万元、2013 年其全年净利润为 7,534.02 万元、2014 年
前 8个月其累计净利润为 5,954.44万元。

连续 5年对赌可分配净利润是三年一期财务报表最高利润年份净利润的 464.56%。
除上述条款外，《股权转让协议》还约定了开投集团拥有的经营管理层提名权，致本公司对交通租

赁在股权收购完成后存在控股不控权、未实际参与其具体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形。 具体为：
（1）2014年 5月 20日，公司与开投集团签署的关于交通租赁 57.5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

确：
决策层：股东会的主要经营管理事项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开投集团持

股 39.95%）、董事会的主要经营管理事项需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开投集团拥有 2/5 董事席
位，如：单笔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含 100 万元)至 2000 万元以下(不含 2O0O 万元)的资产处置）；监事
会主席由开投集团推荐。

经营管理层：交通租赁的总经理、财务副总监由开投集团推荐，财务总监由西部资源推荐，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首届 3名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 公司党委(或支部)书记及工会主席由开

投集团委派或推荐。
（2）2014年 5月 20日，公司与开投集团签署的关于恒通客车 59%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

股东会的主要经营管理事项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开投集团持股 34%）、董
事会的主要经营管理事项需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开投集团拥有 2/5董事席位）；首届董事会

“甲方拥有总经理的优先推荐权及不少于 2名副总经理、1名总工程师的推荐权，甲方拥有对公司党委
（或支部）书记及工会主席的委派或推荐权”。

上述协议清晰载明： 在交通租赁决策体系和经营管理团队受开投集团推荐、 委派或管理的情况
下，协议约定了要求上市公司西部资源承担交通租赁运营成果不佳时的赔偿和对赌责任，而不是约定
要求股权出售方/经营管理责任方承担运营成果不佳时的赔偿和对赌责任。

5、 2016年 12月，恒通客车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下发的《财政部行政
处罚决定书》（财监［2016］64号），因恒通客车在 2013年至 2015年生产销售的新能源汽车中，有 1,176
辆车实际安装电池容量小于公告容量，与《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信息不一致，不符合申报条件，
决定对其处以 6,236.4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另决定追回其 2013 年至 2014 年 874 辆新能源汽车已
获得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20,788万元，该笔资金将在 2015 年度资金清算过程中予以扣减，2015 年生
产销售的不符合申报条件的 302辆已申请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7,550 万元不予补助， 并取消其 2016
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拨资格；2017 年 1 月，恒通客车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
称“工信部”） 下发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行政处罚决定书》（工信装罚［2017］014 号）， 撤销恒通客车
CKZ6116HNEV4和 CKZ6116HNEVA4 型混合动力城市客车产品《公告》，暂停其申报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推荐车型资质，责成其进行为期 2个月整改，整改完成后，工信部将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涉及的违法事项发生于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前， 开投集团违背了在恒通客车股
权转让协议中作出的标的资产无重大瑕疵、无重大违规行为的承诺。

根据开投集团提供给重庆仲裁委庭的证据资料，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 2016
年 3月 28日在《关于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财政补助资金拨付有关情况的说明》中写道：
“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客车”）系国家新能源客车生产公告企业。 2013--2015 年期
间，企业共推广应用新能源客车 1745辆，先后申请获得国家补助资金 45463 万元，重庆市地方补助资
金 16864万元。 上述的新能源客车国家和地方补助资金均直接拨付到重庆恒通电动客车动力系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电动”）。 ”

公司注意到，虽然 2013--2015年获得高额补助资金的受益方是当时开投集团持股 34%的恒通电
动， 但是被处以 6,236.40万元罚款和追回其 2013 年至 2014 年 874 辆新能源汽车已获得的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 20,788万元以及接受各项行政处罚的是当时开投集团持股 93%的恒通客车。

6、 具体影响为：（1） 因恒通客车需退回 2013 年-2015 年期间的财政补助， 直接影响恒通客车
2014年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导致公司受让其 59%股权的成本增加；（2）恒通客车失去的财政补贴以及
缴纳的罚金共计 34,574.4 万元，该项支出为恒通客车的负债，直接影响恒通客车的评估值，进而影响
到本公司作为其股东的股东权益，根据持股比例受影响的金额约为 22,819.10 万元；（3）处罚事件致使
恒通客车几乎停产并连续亏损， 以 2018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恒通客车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4,689.87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81,845.39万元（其中包含罚金及补贴返还款共计 26,431.00 万元），净
资产账面价值为-27,155.52万元。 根据持股比例公司所遭受的损失约为 42,144.60万元；（4）受恒通客
车业绩惨淡的制约，致使本公司搭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不能发挥协同效应，导致为恒通客车新能源
汽车销售提供配套融资租赁服务的交通租赁无法完成每年不低于 3.5亿元的业绩承诺，给本公司带来
巨额的业绩补足债务，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该笔业绩补足债务已高达 85,841.12 万元,且经开投集
团申请仲裁后，致使公司被强制执行部分资产，金额已达近 6,000 万元；（5）公司为搭建新能源产业链
投资了恒通客车、恒通电动及交通租赁，投资金额为 13.78亿元，最终因为恒通客车受处罚事件先后失
去所收购的公司股权，损失惨重。

7、 在恒通客车被行政处罚事件影响下，公司在 2018 年 6 月 29 日与民营企业重庆鑫赢原键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及王元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相关补充协议，将持有的恒通客车 66%股权和恒通电
动 66%股权转让给重庆鑫赢原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一同转让的还包括公司对开投集团的索赔权利
以及对恒通客车 9,372万元债权。 2019年 4月 9日，公司和重庆市地方国有企业重庆两山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重庆鑫赢原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王元建签订四方协议，将上述关于转让恒通客车 66%股权
和恒通电动 66%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权利义务转让给重庆两山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8、 2017年 5月 22日，鉴于开投集团违约的事实，公司依据 2014年 5月 20 日双方签订的关于恒
通客车 59%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向重庆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开投集团为其严重违约行为做
出赔偿，仲裁申请受理案号为（2017）渝仲字第 971 号。 仲裁庭分别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同年 8 月 3
日、同年 9月 14日和 2018年 4月 17日四次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019年 4月 28日，公司以庭外达成和解意见为由，向仲裁庭提交了自愿撤回仲裁申请的《撤回仲
裁申请书》，仲裁庭经研究同意公司撤回申请。

9、 2020年 1月 8日，开投集团依据 2014年 5 月 20 日签订的关于交通租赁 57.55%股权的《股权
转让协议》向重庆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并被受理，要求西部资源支付利润补足款、逾期付款违约金及
违约金等共计 7亿余元。 受理案号（2020）渝仲字第 62号。

2020年 11月 24日重庆仲裁委员会裁定西部资源应支付利润补足款、 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违约金
等共计 74,124.47万元（其中，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0年 12月 31日）。

10、 因债务纠纷，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都区法院”）裁定拍卖、变卖公司持
有的交通租赁 57.5%的股权， 神州资评（2020） 第 039 号评估报告显示该部分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70,670.85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6月 30日）。
根据阿里司法拍卖平台页面发布的《竞价结果确认书》显示：用户姓名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胜出，拍卖成交价格为 39,575.676 万元，远低于其账面价值，此次股权非正常处置使公司
形成大额投资损失，对本期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并导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

2021年 8月， 公司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悉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股权已
被司法划转至开投集团。 2021 年 9 月，公司收到新都区法院下发的《执行裁定书》（（2021）川 0114 执
576 号之一）和《股权拍卖款支付情况》等法律文书，就开投集团获拍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股权
下发拍卖成交裁定，同时书面告知本次股权拍卖款的支付情况。 相关债权人已收到法院拨付的债权本
息共计 342,029,886.30元，该笔债务已清偿完毕。 剩余 5,331.74万元已支付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重庆一中院”），由（2021）渝 01执 227号案（即本仲裁所涉案件）申请执行人开投集团作
为上述拍卖股权的首冻结股权权利人参与分配。

2022 年 1 月，重庆一中院裁定在“阿里拍卖·司法”（sf.taobao.com）上公开拍卖公司持有的交通租
赁 0.9%的股权，起拍价为 817.782万元，二次起拍价为 654.2256万元。二拍流拍后，2022年 3月，公司
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悉上述股权已被司法划转至开投集团， 并随后收到重庆一中
院下发的《执行裁定书》（（2021）渝 01执恢 451号之三），就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0.9%股权司法划转至
开投集团下发执行裁定。

11、 2020年 12月 6 日，公司收到四川恒康预重整管理人发出的《关于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债权及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的登记通知》（2020）恒康破（预）管字第 1 号，知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于 2020年 10 月 22 日作出（2020）川 01 破申 60 号决定书，决定对四川恒
康进行预重整。 2021年 3月，公司通过查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获悉，四川恒康已向成都中
院递交申请书，请求撤回预重整申请和破产重整申请，成都中院已于 2021 年 2 月 8 日作出予以准许
的裁定，其预重整程序自然终止。

基于上述原因与事实，为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2022 年 4 月，公司通过网上申请向重庆
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书》， 要求被申请人开投集团向申请人西部资源返还股权转让价款
7,334.82万元、 赔偿申请人根据持股比例承担的恒通客车的罚金及失去的财政补助共计 22,819.10 万
元、赔偿其依据（2020）年渝仲字第 62 号裁决书已强制执行的金额共计 5,985.9656 万元、承担本案的
律师费 722.80万元、承担本案的仲裁费。

申请书还强调：“另，因损失严重，申请人将继续搜集相关材料，视情况决定追加仲裁请求，以尽可
能地挽回损失。 ”

2022年 8月 31日，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对本案依法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临 2022-054 号《涉及仲裁的公告》以及临 2022-068 号、临 2022-092 号《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公
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重庆仲裁委员会下发的《裁决书》（（2022）渝仲字第 1412 号），就上述案件作出终

局裁决，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

四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驳回申请人西部资源的仲裁请求。 本案仲裁费 2,234,161元，由申请人西部资源承担。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重庆仲裁委员会下发的《裁决书》（（2022）渝仲字第 1412 号）释明了裁决驳回本公司仲裁请求

的理由：
“本庭认为，申请人作为《恒通客车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约方，有权向本会申请仲裁。 但其在

《恒通客车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合同权利、义务已转让给两山投资公司，不能就涉案仲裁请求再
获得被申请人的赔偿，其仲裁请求应全部予以驳回”

但是，2019年 4月 9日公司和重庆市地方国有企业重庆两山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鑫赢原键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王元建签订《四方协议》第 4条第 3款“索赔权或索赔受益权转让”中明确：“（2）在索
赔权利转让后，甲方（指本公司，下同）继续以仲裁申请人身份参与关于其因恒通客车财政部处罚事宜
而向重庆交开投提出索赔的仲裁案件审理，并尽最大努力争取仲裁委作出对恒通客车或丁方（指重庆
两山公司，下同）最有利的仲裁结果；（3）基于本协议约定的索赔权拟转让，甲方在仲裁案件项下所可
能获取的权利收益（包括但不限于重庆交开投可能返还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的违约金、损失赔偿款和
律师费等仲裁费用）全部归丁方享有，甲方应当出具文件委托重庆交开投直接支付给丁方或者收到相
关款项后 5日内转让至丁方指定账户”。

《四方协议》虽然已经授予西部资源可以继续以仲裁申请人身份参与关于其因恒通客车财政部处
罚事宜而向重庆交开投提出索赔的仲裁案件审理， 并被授权可以尽最大努力争取仲裁委作出对恒通
客车或丁方（指两山投资公司）最有利的仲裁结果，《四方协议》也写明了取得开投集团赔偿后如何支
付的路径；但是仲裁庭并未认可西部资源的此项权利。 本公司后续是否采取相应的司法补救措施，尚
需进一步研究确定。

2、 根据重庆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仲裁结果（（2020）年渝仲字第 62 号裁决书），公司涉及交通租赁
原控股股东开投集团（亦为本案被申请人）债务正被强制执行中。 公司已就此被法院强制执行金额共
计 5,985.9656万元（包含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0.9%股权折价 654.2256 万元以物抵债部分），公司持有
的矿山子公司股权已被法院司法冻结。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应支付的上述业绩承诺款、违约
金等费用余额为 96,903.54万元。

自 2021年 12月 30日起，开投集团将上述所持有的公司债权（扣除已被法院强制执行部分）进行
了公开挂牌对外转让， 并在多次延牌均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后， 连续 4 次调整了转让底
价，最后一次挂牌转让底价为 22,614.69万元，且最近一次延牌截止日为 2023 年 1 月 5 日。 截至本公
告日，根据上述债权挂牌平台———“重庆产权交易网”（www.cquae.com）信息显示，上述债权项目已撤
牌，但公司尚未收到任何书面文件，具体情况公司仍在核实中。

近年来，公司一直保持与开投集团的沟通磋商，力争妥善处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2020年 11月
25日，公司以川西字【2022】第 014号向开投集团发出《关于恳求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债权人）共同化解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退市风险的函》；2020 年 11 月 30 日，开投集团
以渝交开投函【2022】第 119 号《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西部资源请求共同化解
上市公司退市风险的复函》回函；公司也通过其它各种沟通途径与开投集团协商希望能够豁免公司债
务实现公司净资产转正，但是双方至今未达成相关债务豁免的一致意见。 公司将继续与债权人积极协
商，争取早日化解债务危机，为公司今年的生产和持续经营奠定基础。

3、 自开投集团成功获拍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的股权后，公司即失去了主营业务核心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急剧下滑，导致公司 2021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营业收入低
于人民币 1 亿元，并对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持续发展及业绩产生重大不确定性影响；同时，直接造成
公司形成大额投资损失 48,682.75万元，导致公司 2021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
加之开投集团对公司仲裁形成的 8.5 亿元负债造成的直接损失， 导致公司 2021 年末净资产为-
49,147.9万元。此外，因存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性，以及公司原控股子公司交通租赁不
配合年度审计工作，导致公司 2021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鉴于此，公司
股票已自 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于 2022年 5月 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 2022年 10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
南宁三山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山矿业”）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1,250 万元收购山西通炜
选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通炜”）67%股权。 收购完成后，山西通炜进入生产准备期，随即开展设
备状态的检查检修，以及协调和组织客户、供应商的相关工作，截至目前，尚未与新的客户及供应商签
订相关协议，尚未正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2022年 10月 29日， 公司披露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2022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6.88 万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 99.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84.2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
计师审计。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财务状况持续弱化，存在退市风险。
5、 根据本次终局裁决，公司将按照相关约定，就涉及开投集团的债务继续计提 2022 年度逾期付

款违约金 11,716.65万元，扣除交通租赁 0.9%股权折价 654.2256 万元以物抵债部分，将相应减少公司
2022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约 11,062.42万元。

截至目前，除暂未正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 2家矿山子公司外，公司原剩余持有的交通租赁 0.9%
股权已被司法划转，将在 2022年度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34.78 万元，产生投资损失 337.31 万元（未
经审计），并将等额减少公司 2022年度利润。

6、 2013年 12月 11日，四川恒康和开投集团在重庆签订《并购重组框架协议》，至 2015 年公司完
成收购恒通客车 66%股权、恒通电动 66%股权和交通租赁 58.4%的股权，落实了《并购重组框架协议》
的核心内容。

从 2014年开始进行的上述一系列标的股权收购到全部失去上述公司股权，上市公司直接损失超
过 19.48亿元；2014年 12月 3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减少约 17.91 亿
元、总资产减少约 60亿元，公司核心利益受到巨大损伤。

（1） 并购重组开始前的 2013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3.68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88亿元、营业收入 4.23亿元；并购重组完成后的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64.68 亿元、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00亿元、营业收入 4.63亿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4.76 亿元（比 2014 年底减少近 60 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4.91 亿元（比 2014 年底减少约 17.91 亿元）、营业收入为 0.94 亿元（比 2014 年底减少约
3.69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6.88万元（未经审计）。

（2） 公司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19.48亿元，分别为：
收购恒通客车股权支出 3.65 亿元、 收购恒通电动股权支出 1.30 亿元、 收购交通租赁股权支出

8.83亿元，合计股权收购直接支出 13.78 亿元；被迫出售恒通客车 66%股权和恒通电动 66%股权回款
4,928万元、交通租赁股权被司法拍卖回款 40,229.91 万元,上述被收购项目股权处置回款合计 4.52 亿
元；因业绩对赌造成公司已经向开投集团支付业绩补偿金额 5,331.74 万元、尚有余额 96,903.54 万元
（含违约金）。

公司从 2014年收购恒通客车、恒通电动和交通租赁股权到 2022 年完全失去上述公司股权，导致
了公司主营业务缺失、资不抵债的重大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和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将研判向法院起诉的可行性，以最大限度保护股民利益和公司利益。 但是，上
述损失能否通过法律手段予以挽回，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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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1月 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工华道 1号智慧山 C座贰门五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9,190,84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9,190,8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92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92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国

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郝蕾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注：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影响，公司监事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9,745 99.9962 1,100 0.003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及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9,745 99.9962 1,100 0.003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9,745 99.9962 1,100 0.003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7,931,699 99.9861 1,100 0.013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7,145 99.9873 1,100 0.0038 2,600 0.0089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7,145 99.9873 1,100 0.0038 2,600 0.008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7,145 99.9873 1,100 0.0038 2,600 0.0089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7,145 99.9873 1,100 0.0038 2,600 0.0089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7,145 99.9873 1,100 0.0038 2,600 0.0089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7,145 99.9873 1,100 0.0038 2,600 0.0089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7,145 99.9873 1,100 0.0038 2,600 0.0089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7,145 99.9873 1,100 0.0038 2,600 0.0089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7,145 99.9873 1,100 0.0038 2,600 0.0089

1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7,145 99.9873 1,100 0.0038 2,600 0.0089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承诺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9,187,145 99.9873 1,100 0.0038 2,600 0.008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548,847 99.8000 1,100 0.2000 0 0.0000

2
《关于变更及终止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548,847 99.8000 1,100 0.2000 0 0.0000

3
《关于 2023 年度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全
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548,847 99.8000 1,100 0.2000 0 0.0000

4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
议案》

548,847 99.8000 1,100 0.2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议案 1、2、4、5、6、7、8、9、10、11、12、13、14、15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

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1、2、3、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4 涉及关联交易，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关联股东赵国锋、王立新回

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鹏、付一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1127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3-006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 结合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22年年度业绩预告披露计划，现对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
一个行权期、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时间进行限定，具体
如下：

一、基本情况
1、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进入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期有效期为 2022年 8月 22日-2023年 7月 25日，目前处于自主行权阶段；
2、 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进入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期有效期为 2022年 12月 23日-2023年 12月 19日，目前处于自主行权阶段。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 2023年 1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

权。
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1127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3-005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7,168,141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1月 1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22年 6月 1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62 号）核准，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37,168,141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
行”）。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2年 7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发行股
份锁定期为 6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

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
量为 137,168,141股，将于 2023年 1月 16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已全部解禁。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除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外，公司未发生因

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发行对象，该等股东均承诺，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均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1月 16日。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7,168,14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357,069 1.89% 28,357,069 0

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277,799 1.49% 22,277,799 0

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255,867 1.02% 15,255,867 0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695,267 0.51% 7,695,267 0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02,693 0.47% 7,002,693 0

6 苏州创朴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771,450 0.39% 5,771,450 0

7 UBS�AG 5,771,450 0.39% 5,771,450 0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675,259 0.38% 5,675,259 0

9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源
乐晟 - 晟世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5,001,923 0.33% 5,001,923 0

10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源
乐晟 - 晟世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5,001,923 0.33% 5,001,923 0

11
深圳市林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林园投资 30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4,982,685 0.33% 4,982,685 0

12 周雪钦 4,617,160 0.31% 4,617,160 0

13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优财鑫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963,062 0.26% 3,963,062 0

14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963,062 0.26% 3,963,062 0

15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3,943,824 0.26% 3,943,824 0

1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43,824 0.26% 3,943,824 0

17 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43,824 0.26% 3,943,824 0

合计 137,168,141 9.16% 137,168,141 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差异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2、公司总股本为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的股本情况。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上市流通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64,549,093 -137,168,141 327,380,95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32,729,990 137,168,141 1,169,898,131

股份合计 1,497,279,083 - 1,497,279,083

注：1、表中“本次上市流通前”相关数据为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的股本情况。
2、 本次上市流通前后的股份数量不包含 2023 年 1 月 1 日至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数及股票期

权激励行权增加的股份数量。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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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1月 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2号中国电信博物馆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740,151,84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5,736,353,96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003,797,8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11998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1.83740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28258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柯瑞文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1人，监事韩芳女士、张建斌先生、徐世光先生、汪一兵女士因另有其

他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执行副总裁、董事候选人夏冰先生，公司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董事候选

人李英辉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嘉宁先生、陈东琪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733,801,466 99.996117 2,552,400 0.003883 100 0.000000
H股 3,003,693,883 99.996538 102,000 0.003395 2,000 0.000067
普通股合计： 68,737,495,349 99.996135 2,654,400 0.003862 2,100 0.000003

2、 议案名称： 关于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 2023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
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733,943,666 99.996333 2,410,200 0.003667 100 0.000000
H股 2,980,035,883 99.208935 102,000 0.003395 23,660,000 0.787670
普 通 股
合计： 68,713,979,549 99.961926 2,512,200 0.003654 23,660,100 0.03442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增补夏冰先生为
公司董事的议案 68,559,846,988 99.737701 是

3.02 关于增补李英辉先生
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68,559,959,485 99.737864 是

4、 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增补吴嘉宁先
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68,603,616,854 99.801375 是

4.02
关于增补陈东琪先
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68,603,504,353 99.801212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1,757,515,439 99.854977 2,552,400 0.145017 100 0.000006

2

关于与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关联交易协议
及预计 2023 年
度关联交易金额
上限的议案

1,757,657,639 99.863056 2,410,200 0.136938 100 0.000006

3.01
关于增补夏冰先
生为公司董事的
议案

1,623,863,645 92.261418

3.02
关于增补李英辉
先生为公司董事
的议案

1,623,976,142 92.267810

4.01
关于增补吴嘉宁
先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

1,624,044,944 92.271719

4.02
关于增补陈东琪
先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

1,623,932,443 92.26532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大会 4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双娟、徐启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